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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功能更新說明書 
日期：1090801 

壹、 食材中文名稱統一規範 

一、 於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(以下簡稱食登平臺)查詢午餐，「食材」欄位

顯示三種不同字體。 

(一)黑色字體： 

若上傳之食材名稱符合食材正名，如下圖「雞蛋」，則以黑色字體顯示。 

  (二)黑色中空字體： 

若該食材名稱為俗名，如下圖「紅蘿蔔」為俗名，其正名為「胡蘿蔔」，

則以黑色中空字體顯示。 

  (三)橘色字體： 

若食材名稱顯示為橘色字體，如下圖「筍籤」，則表示該食材不符合食材

正名或俗名。 

 

 
 

二、 資料維護/匯入警示 

  (一) (多餐)食材資料維護—菜單/食材匯入： 

使用範例檔上傳食材後，針對不符合食材正名或俗名的食材名稱（橘色

字體）進行維護：上傳食材 Excel檔案中，若出現對應不到食材正名（黑

色字體）或俗名（黑色中空字體）之食材，109 年 8 月 1 日起，將以紅

底提示；110年 2月 1日起，即阻擋上傳，以提升登錄正確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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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 (單餐)食材資料維護—菜單/食材匯入： 

上傳食材 Excel 檔案中，若出現對應不到食材正名（黑色字體）或俗名

（黑色中空字體）之食材，109 年 8 月 1 日起，將以彈出視窗提示；110

年 2月 1日起即阻擋上傳，以提升登錄正確率。 

 

 
 

  (三) (單餐)食材資料維護/單一學校食材維護—線上登打： 

上傳食材 Excel檔案中，若出現對應不到符合食材正名（黑色字體）或俗

名（黑色中空字體）之食材，109年 8月 1日起，將以彈出視窗提示；110

年 2月 1日起即阻擋上傳，以提升登錄正確率。 

 

 
 

 

 

胡蘿蔔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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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修改後之食材如符合正名，將顯示黑色字體；如符合俗名，將顯示黑色中

空字體。 

 

 
 

貳、 自設廚房學校基本資料由教育部國教署統一上傳「非登不可」 

一、 為減少學校行政負荷，新增必填欄位於食登平臺中自設廚房學校之基本資

料設定，由教育部國教署交衛福部統一上傳，學校需於每年 2月 1日與 8

月 1 日後 1 週內至食登平臺維護。系統於 2 月 1 日至 7 日、8 月 1 日至 7

日同樣會跳出資料確認之提醒視窗，登入系統後會彈出視窗提醒承辦人員

確認基本資料內容，確認完成後不再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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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功能操作： 

  (一)平臺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，新增七項必填欄位於自設廚房學校基本資料

設定中，108年度各自設廚房基本資料訂於 7月 31日前將既有資料匯入。 

  (二)新增必填欄位如下： 

1. 督導主管 E-Mail 

2. 負責人職稱、手機號碼  

3. 學校統一編號 

4. 校長姓名 

5. 廚房員工人數（含營養師及廚工） 

6. 有無置專業技術證照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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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食安通報 APP操作流程及說明 

一、 縣市政府 

  (一)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下載 APP 後，輸入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之帳號

與密碼進行登入，以手機即可接收食安事件通報確認及回報作業，不受 e-

mail信箱限制。 

 

 
 

  (二)登入後點選左上功能選單，並按下【食安查詢】進入食安事件查詢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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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設定區間後，可檢視該區間內的所有食安事件清單；點選單筆食材後，即

會列出該項食材的疑似使用學校清單。 

 

 
 

  (四)點擊學校後可檢視學校相關資訊與回報狀況，承辦人可根據回報狀況進

行處理狀態更新，若狀態為『使用』，則跳出警示提醒人員填寫後續處理

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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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學校端 

  (一)各級學校承辦人下載 APP 後，輸入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之帳號與密

碼進行登入。 

 

 
 

  (二)登入後點選左上功能選單，並按下【食安查詢】進入食安事件查詢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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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進入頁面後，學校之食安事件食材與處理狀態皆會列出，點選問題食材後，

學校於【處理狀態】欄位進行回報，若選擇狀態為『使用』，則跳出警示

提醒人員填寫後續處理狀態。 

 

 
 


